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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大法官保護了誰？ 

─釋字第 689 號的初步觀察 
 

編目：憲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197 期，頁 47~61 

作者 劉靜怡教授 

關鍵詞 新聞自由、新聞採訪、隱私權、一般行動自由、社會秩序維護法 

摘要 

本號解釋之重要性，在於其是大法官首度直接面對「新聞採訪自由」，並為其在

憲法層次上的實質內涵予以定位的機會；然而細究之下，對社會秩序維護法作成

「合憲性解釋」的釋字第 689 號，不僅大法官意見紛陳，其解釋文和解釋理由也

都留下不少令人深感疑惑之處，其影響程度如何，有待後續觀察。 

受理程序 

的詮釋 

就本案而言，應適用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4 條第 2 款，亦

即「關於法律或命令，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之規定，應屬釋憲

實務上的基本常識。大法官既已受理本案並召開憲法法庭行言詞

辯論程序，其審理對象即為「社維法第 89 條第 2 款」此一有違

憲疑義的法律，其個案具體事實為何，實非重點。 

再者，就本案應否受理此一爭議而言，雖然相關機關內政部主張

大法官應不受理本件釋憲聲請案，但正如許宗力大法官所言，系

爭規定雖然是「適用於新聞媒體」有無違憲之疑義，不過這正是

「因法令適用所產生的違憲疑義，在合適的個案中可能得予適度

地轉化為法令規範本身是否違憲的抽象問題」，因此，大法官不

因本件釋憲聲請案主要是屬於「適用上的違憲爭議」而拒絕受理

本案，應是「正確的決定」，也等於是為釋憲實務上涉及「適用

上的違憲爭議」之釋憲聲請案，如何由「適用上違憲」轉化為「規

範本身之違憲」此一技術問題，提供了解答。 

重點整理 
 

系爭規定 

所保障之 

權利為何 

系爭規定 

所保障之 

權利為何 

大法官認為社維法第 89 條第 2 款規定所保障的被跟追人權益，

包括了「行動自由」、「身體權」、「公共場城中得合理期待不受侵

擾之自由」和「個人資料自主權」。 

其中大法官指出生活私密領域不受侵擾之自由及個人資料之自

主權，屬憲法所保障之權利，經釋字第 585 號、第 603 號解釋在

案，並且說明是以「基於人性尊嚴之理念，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

自由發展，應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的出發點，而有「人民隨時

任意前往他方或停留一定處所之行動自由，自在一般行為自由保

障範圍之內」此一推論結果。 

重點整理 

憲法保障 

之新闕採訪

自由內涵 

釋字第 689 號解釋對受新聞自由保障的「對象」和「新聞採訪行

為」，賦予比較寬鬆的定義，亦即本號解釋文中所說的「新聞自

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

者之採訪行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

為促進公共事務討論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行為。」 

另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大法官正面承認了「新聞採訪自由」在憲

法上受到保障的地位，但也同時指出「惟新閒採訪自由亦非絕

對，國家於不違反憲法第 23 條之範圍內，自得以法律或法律明

確授權之命令予以適當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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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通念」

和「公益性」

限制下的新

聞採訪自由 

本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新聞採訪行為並非不得以「跟追」方式

為之，只是，新聞採訪時所使用的「跟追」方式，必須是依「社

會通念」來判斷是否能夠容忍。若是社會通念能夠容忍，便是具

有「正當理由」，不受社維法系爭規定之處罰。 

許是為了避免過於抽象起見，釋字第 689 號提出 6 種例示情況，

亦即：犯罪或重大不當行為之揭發、公共衛生或設施安全的維

護、政府施政的妥當性、公職人員執行職務與適任性、政治人物

言行的可信任性、公眾人物影響社會風氣的言行六種例示，藉此

說明何謂具有正當事由之跟追採訪，並闡明系爭規定的解釋適

用，的確可以依照被跟追人和跟追人之身分，以及跟追目的之差

異，而有所不同，藉此在新聞自由的保障和被跟追人的權益二者

之間求取適當的平衡。 

警察機關 

裁罰下的 

正當法律 

程序爭議 

本號釋字最末段特別指出.：由於「跟追行為是否侵害被跟追人於

公共場域中得合理期待不受侵擾之私人活動領域」、「跟追行為是

否逾越依社會通念所認不能容忍之界限」、「所採訪之事件是否具

一定之公益性」和「新聞採訪自由與個人不受侵擾自由之具體內

涵」等，應「權衡新聞採訪自由與個人不受侵擾自由之具體內涵，

始能決定」，「鑑於其所涉判斷與權衡之複雜性，並斟酌法院與警

察機關職掌、專業、功能等之不同，為使國家機關發揮最有效之

功能，並確保新聞採訪之自由及維護個人之私密領域及個人資料

自主，是否宜由法院直接作裁罰之決定，相關機關應予檢討修

法，或另定專法以為周全規定」。 

公共場域 

隱私期待、 

個人行動自

由與新聞採

訪 

自由的權衡 

 

林子儀、徐璧湖兩位大法官聯名的意見書中，強調新聞採訪自由

與個人於公共場域中之不受侵擾自由均屬憲法上基本權利，受憲

法保障之程度，並無軒輊，應採取「利益衡量」的模式來解決二

者間之衝突。 

由於系爭規定「非直接以限制新聞採訪行為」為規範對象，僅在

因限制跟追行為時，而「間接地限制到以跟追方式進行新聞採訪

之行為」，所以就系爭規定可能限制新閒採訪自由是否合憲之審

查，不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而是應該採取「中度審查標準」予

以審查，而多數意見僅以「係追求重要公益，且所採手段與目的

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聯」輕輕帶過、未明確指出採取何種審查標

準，有所不同。 

重點整理 

「公益性」 

判準的影響 

林徐兩位大法官的意見書，另就採訪內容是否具有「公益性」

之判準，補充多數意見從事件性質或當事人身分而作的舉例說

明，指出「如採訪之新聞屬公眾合理或正當關切者或具新聞價值

者，即具有公益性。惟公眾有興趣之事物，並非即屬公眾合理或

正當關切之事物，亦不因此即屬具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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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最適 

功能之考量 

與正當法律 

程序要求 

警察最適 

功能之考量 

與正當法律 

程序要求 

本號解釋最值得注意處之一，在於有數位大法官均以協同意見書

或部分不同意見書的形式，針對「系爭規定賦予警察機關裁罰權

限，是否符合正當法律程序要求」，表達不同立場。其主要關切，

幾乎均出自於「警察機關最適功能」的考量，正如林徐兩位大法

官所言:「就新聞採訪跟追行為涉及是否侵害被跟追人於公共場

域不受侵擾自由之情形，系爭規定警察機關進行裁罰，已超出警

察最適功能範圍，不符正當法律程序之要求」。 

在李震山大法官所提出的不同意見書裡也指出：「由誰處罰」及

「該處罰是否足以保護相應的基本權利」，乃是關鍵所在，「處罰

之輕重則非審查重點」。正因為錯用了國家與人民間純粹公法上

之「兩面關係」，本解釋才會推論出「該限制經利益衡量後尚屬

輕微，難謂過當……核與憲法第 23 條比例原則尚無牴觸」此一

結論。 

許宗力大法官也有類似的看法，其認為在多數意見的邏輯下，「意

謂第一線值勤的警察，必須根據個案事實當機立斷決定正當理由

存否」，而如果是「在不涉及新聞採訪跟追的通常情形，本席相

信根據一般社會通念警察機關應足以妥善執法，但「當個案涉及

媒體跟追採訪的正當性，如按多數意見所指出的標準操作，執行

上則變得相當複雜……如此一來，不啻要求警察具體判斷採訪對

象的公共性，以及採訪議題的公益性等，某程度上已使警察介入

新聞採訪的內容，而與事前審查新聞內容無異。」。 

系爭規定 

「保護不足」

的先天缺陷 

無從彌補 

究其實際，社維法系爭規定對於「跟追者」與「被跟追者」的基

本權利保護，原本就都各有不足之處，而釋字第 689 號的解釋結

果，應該也無助於此等保護不足的情況之緩解，這也是林徐兩位

大法官意見書，明確表達「對於被跟追人可能形成嚴重侵害之跟

追行為，系爭規定所提供之保護已有不足之處，宜檢討改進」此

一看法的緣由。 

重點整理 

結語： 

如何理解 

本號解釋？ 

釋字第 689 號對社維法系爭規定作成「合憲性解釋」之餘，雖然

也肯定以「跟追」方式進行之新聞採訪行為，屬於憲法第 11 條

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但對於社維法系爭規定採取了過於寬容

的立場。尤其是當大法官在解釋文中宣示系爭規定合憲，但在解

釋理由書末段卻質疑系爭規定恐不符正當法律程序此一現代法

治國家的基本要求，進而責令相關機關應該就此予以檢討修正

時，等於是自曝其迴避現實的怯懦態度。 

當釋字第 689 號解釋未能遵守警察法上的輔助性原則和職務協助

原則，而是轉而採取了幾乎等同於賦予警察判斷記者採訪正當性

及其他跟追行為正當性的權力此一立場時，不但限縮了跟追人的

權利，也等於無視於遭受現行危害的被跟追人真正需要的，是警

察機關透過行政執行手段立即介入保護，而非行政裁罰。甚且是

如許宗力大法官所言一般，帶來「警察箝制採訪的危機」，亦即

大法官極可能在「保護善意」的驅使下，不知不覺淘空了新聞「採

訪自由」的實質內涵。 

那麼，究竟一個現代的立憲主義國家，是否應該揚棄社維法系爭

規定這種落伍法制，根本無庸再以任何善意作為藉口，繼續耽溺

於「保護」的虛假想像中，答案似乎也就不難瞭然於心了。 

考題趨勢 釋字第 689 號解釋，可說是我國憲法明白承認對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保障的重要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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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碑，其對於相關學術討論及國家考試命題之重要性不言而喻。本文作者對釋字

第 689 號解釋作出通篇的整理及分析，並將幾位大法官的意見書中對本號解釋多

數意見的批評及補充，以互相比較的方式呈現其討論之重心所在。對於隱私權議

題有興趣的同學，務必詳加研讀本文，更何況許多爭點於國家考試或研究所考試

中出現的機率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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